
会计职业道德我们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讨论意见

晋从昌

自从《 财务与会计》开展会计职业道德讨

论以来，我们河南省郸城县财政局先后两次组

织本局财会人员进行了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认

为，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

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要

求，很有必要对广大财会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

育。讨论中，大家对财会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

发表了不少见解，归纳整理如下：

为民理财，勤俭先行。

遵纪守法，廉洁奉公。
认真核算，精益求精。
实事求是，正确反映。
加强监督，谨防“蛀虫”①。
当好参谋，预报“阴晴”②，
尽心尽力，为国争荣。

①蛀虫：这里泛指歪风邪气和一切违反财经 纪律 的

人和事。

②预报“阴晴”：指的是会计人员在为领 导决 策服

务时起的“气象台”、 “晴雨表”作用。

读者·作者·编者 也 谈 要 正 确 使 用

发 票 与 收 款 收 据

《 财务与会计》 1987年第 2 期刊登的 江西省上高

县城镇税务所 郭建民同志 所写的 《 要正确使用发票与

收款收据》 一文称： “使用了发票，企业 就有纳税义

务。” “而收款 收据只是结算 企事业单位发生非营业

性收入，往来业务等 没有纳税义务的 款项。” 我认为

这种说法 欠妥， 客观上 也 影响了财政部颁发的 《 全国

发票 管理暂行办法》 和国务院 发布的 《 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 暂行条例》 （以下简 称《办法》和《 条

例》）的贯彻执行。我国国家既没有使用了 发票，企

业就有纳税义务的规定， 也没有使用 收款收据的非营

业性收入， 往来业务等 就没有 纳税义务的规定。事实

上，为了充分 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 杠杆作用， 促进经

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协调 发展，税收法规 对有的单

位或个人和有的 收入项目作了政策性 免税的规定。税

务机关也批准了一部分单位或 个人申请的免税。这些

单位并没有纳税义务， 但也使用了发 票， 这就是说，

使用了发票 不一定都要纳税。有的单位只是提供劳务

或只收 取管理费 的其他 业务 活动， 看来 是 非营业性

的，但也使用了发票，并对有的 项目进行了纳税。这

就是说非营业性的收入不一定不纳税。

为了正确使用发票与收款收据，最根本的就是要

统一到 《条例》 和《办法》 上来。发票要由税务机关

统一管理，除税务机关认可的特殊 票据外，发票必须

套印县级 或县级以上税务机关的发票监制章。发票是

财务收支的法定凭证，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据，是税

务稽查的重要依据。所以，一切单位和个人在销售商

品、产品和提供劳务（包括工业加工）以及 从事其它

业务（包括对内对外业务）活动 取得收入时，所提供给

付款方的各种票据，都必须 使用发票。对单位内部使

用的非经营性 票据的管理， 《 办法》 规定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税务机关自行确定。我认为对这部分可以

使用收款收据，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全国发票的统一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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